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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文物〔2019〕457号
北京市文物局关于雍和宫甬道东侧围墙

抢险修缮项目核准的复函
北京雍和宫管理处：
你处《关于细化调整雍和宫甬道东侧围墙抢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方案的报告》(京雍字〔2019〕3号)及附件收悉。经北京市文物保护事务中心组织评审，现函复如下：
一、应进一步明确重砌围墙基础做法，明确新老基础、新老墙体相衔接的做法要求。
二、明确墙体用 “石灰除湿”的明确具体操作方法。
三、请明确工程做法说明中“适当提高7:3掺灰泥配比”的数值及工艺要求。
四、完善墙体顶部排水设计，补充排水平面围，确保雨水能够顺畅排出，不向墙体内部渗漏。
五、补充散水详细做法，确保墙体根部无积水。

六、请严格按照核准的方案组织实施，如遇方案变更，须按
规定履行相应的批准手续。

七、开工前请按规定办理质量监督、开工等相关手续。
八、施工前你处和施工单位应做好工地现场布置管理、岗前培训、围挡和支护等各项准备工作。
九、施工中请你处和方案设计单位加强施工全过程指导，严格遵守文物保护工程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做好施工组织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督促，确保工程质量和文物、人员安全。
十、请你处于本工程竣工之日起30日内将竣工报告和工程竣工备案材料函致我局。
十一、根据国家文物局有关要求，请你处于本工程竣工一年后的3个月内，书面向我局提出竣工验收申请。
十二、请你处切实加强管理，做好相关文物的日常养护工作，及时发现和排除隐患，确保文物安全。
特此函复。

附件：雍和宫甬道东侧围墙方案核准意见表(北京市文物保护事务中心)

                            北京市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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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家文物局、东城区文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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